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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处室文件

西建大实字〔2019〕10 号

关于申报 2020 年度本科教学和 2020 年度专业
认证仪器设备购置方案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近几年本科教学仪器设备专项经费申报及使用情况，结

合本科人才培养需求，2020 年度该经费申报方式有所调整，请

各学院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认真做好 2020 年度本科教学和

2020 年度专业认证仪器设备购置方案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申报原则

1.专业为主，学院统筹。本次申报工作以各专业为申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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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应根据各自管理体制，统筹考虑，合理安排。专业教研室

老师与实验教学老师应结合本专业实际情况，摸清现有实验开设

现状，科学制定申报购置方案。购置方案的制定应以学校的《2018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为依据，按照仪器设备需求的轻重缓急进

行排序，确定本学院仪器设备使用方案。方案一经审批，原则上

不再更改。拟购置仪器设备及所服务的实验课程应与学院向实验

室与设备管理处提交的《专业实验设置及配套设备汇总表》中所

填报仪器设备对应。

2.鼓励认证，分类支持。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提高学校教学

水平，保障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学校竞争力的指向标。学校鼓励

纳入评估认证体系的专业积极主动参与专业认证，每年给予认证

专业一定的专项资金支持，用于该专业的硬件建设。故原则上纳

入评估认证体系且已有三届以上（含）毕业生的 30 个专业（详

见附件 1），不再参与本科教学专项经费的申报。本科教学专项

经费与专业认证专项经费，分别申报，分类支持。

3.注重实效,突出重点。为提高学校专业的整体水平，提高

本科教学实验项目的开出率，2020 年度本科教学专项经费申报

评审进一步向公共基础平台项目倾斜，即优先考虑各专业必修实

验项目平台建设、公共基础课实验教学平台建设、专业基础实验

教学平台建设的本科实验教学仪器设备，进一步夯实本科实验教

学条件保障基础，提高设备利用综合效益。

4.系统配套，避免重复。本科教学专项经费或专业认证专项

经费，各学院在上报拟使用方案时，须从实验教学的系统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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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考虑仪器设备的配备，从而做到新购置仪器设备与已有仪器

设备有机组合。所申请购置的仪器设备必须有明确的预置地点，

凡新建实验室必须经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核备案，并有确定的

实验用房。如所申请购置仪器设备功能与学校现有仪器设备功能

相近或者一致时，原则上不予支持，避免重复购置。拟购置仪器

设备存量情况，各学院可在学校“高等院校资产管理信息系统”

或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仪器设备管理科查询。

二、工作要求

1.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在上报拟购置仪器设备前，要通过各

种渠道告知本单位下属教研室（研究所、中心）。专业负责人（或

基础教学实验平台负责人）负责填报，重点征询一线实验老师意

见，兼顾各专业、各教研室（研究所、中心）的需要，对确实需

要添置设备的专业要优先考虑。

2.专业认证专项经费仪器设备购置方案可提前准备，根据

（复评）专家组进驻时间，充分考虑采购周期，确保在专家组进

驻前仪器设备到位。各专业结合《2018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全面梳理本学院现有仪器设备情况，按照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协会发布的工程教育认证标准（最新版）对实验课程的要求，重

点建设缺项内容，补充建设不足内容。

3.学校不支持与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不一致的实验项目所需

求的仪器设备经费使用方案。

4.仪器设备购置方案在编制过程中，应充分调研和咨询，了

解拟购置仪器设备技术参数，使仪器设备预算单价尽量准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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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拟购置的仪器设备既要考虑先进性，又要考虑适用性、经济

性。实验材料和易耗品不在此方案中申报，在各学院实验教学耗

材经费中专项支出。不支持专用科研设备、办公设备和各类家具

的购置。

5.各学院要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合理的制定仪器设备购置方

案，详细填写《2020 年度本科教学仪器设备经费使用方案可行

性论证报告》（附件 2），认真编制 2019 年度专业认证设备购置

方案（无固定格式）。

三、工作安排

1.各单位将申报材料在确认无误后，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

18：00 前将申报材料电子版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同时将学院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的纸质版材料报送至实验室与设备管

理处仪器设备管理科。附件及相关材料可到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网站通知公告栏下载，其他未尽事宜请联系仪器设备管理科。

2.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将严格按照学院填写的《专业实验设

置及配套设备汇总表》对学院可行性论证报告进行初审，组织申

报单位答辩、评审遴选建设项目。

3.通过专家评审的建设项目，报主管校长，学校综合评定批

准立项，下达实验仪器设备购置计划，各学院按计划抓紧实施采

购。

4.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梁 武 许 雯

联系电话：029-82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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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xjdshiyanshi@126.com

地 址：雁塔校区行政楼 314 室

附件：

1.学校纳入评估认证体系专业汇总表

2.《2020 年度本科教学仪器设备经费使用方案可行性论证

报告》

（附件 2 随文不发，请在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网站下载）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2019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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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学校纳入评估认证体系专业汇总表

序号 所属学院 专业名称 认证类型

1

机电学院（4 个）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2 机械工程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3 机械电子工程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5

材料学院（3 个）

材料科学与工程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6 功能材料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7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8

冶金学院（3 个）

冶金工程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9 金属材料工程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10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11

信控学院（5 个）

电子信息工程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12 通信工程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13 自动化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1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15 软件工程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16

资源学院（3 个）

采矿工程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17 矿物加工工程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18 安全工程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19

土木学院（3 个）

交通工程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20 交通运输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21 土木工程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22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23 理 学 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24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25 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26
建筑学院

建筑学 住建部专业评估

27 城乡规划 住建部专业评估

28 环境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住建部专业评估

29 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住建部专业评估

30 建科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住建部专业评估


